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疫苗质量安全责任保险 投保单

尊敬的投保人：在您填写本投保单前请先详细阅读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疫苗质量安全责任保险条

款》，阅读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条款中的保险责任、责任免除、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、赔偿处理等内容并听取保险

人就条款（包括前述需特别注意的内容）所作的说明。

投保人姓名：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688350614B
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天富

街21号1号楼

电话/传真：01056897188

被保险人姓名：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688350614B
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天富

街21号1号楼

电话/传真：01056897188

R损害赔偿保险：每人伤亡责任限额30万元，医疗费用3万元，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00万元

案件处理费用责任限额5万元，法律费用责任限额_100万元

每次事故免赔额0元或免赔率0_%，以高者为限

针剂数量40万针剂，保险费4万元

£异常反应补偿保险： （本项不投保）

案件处理费用责任限额 0万元 法律费用责任限额_0万元

每次事故免赔额0_元或免赔率0%，以高者为限

针剂数量0，保险费0万元

累计责任限额1000万元，总保险费4万元，大写：肆万元整

保险期间

12月，自2026年01月01日零时起，至2026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。

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提交 北京 仲裁委员会仲裁

司法管辖 中国（港澳台除外）

特别约定

1、预计全年投保40万针剂吸附破伤风疫苗，不足40万针剂按40万针剂收取，超

过部分需要加收保费0.06元/针剂。

2、任何符合下列条件的“人身伤害”或“财产损失” 应被视为一次“意外事

故”：

（1）包含于“产品危险”；且

（2）由同一有害条件、原因、瑕疵、错误或缺陷；且

（3）由被保险人制造或获得的同一“批次”产品导致的。

该“意外事故” 发生时间以对该“批次”产品提出首个“人身伤害”或 “财

产损失”索赔时间为准。

本附加条款中，“批次”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商品或产品：

（1）是在符合被保险人惯用工序要求的时间内一次性制造或获得的；且

（2）由单一生产设备完成的；且

（3）按照被保险人惯用的生产和质量管控“批次”认定程序准备。

投保人声明：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疫苗质量安全责任保险条

款》，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（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、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、赔偿处理、其他事项

等），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，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，同意

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，自愿投保本保险。

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。投保人签名 / 签章： 年 月 日

14位单证流水号


